中大法文系2008-09學年國際交換生歐美就讀報告
首度填報：yyyy.mm.dd
最後更新：yyyy.mm.dd
0、 填報說明（填報時完整保留以下說明）：
1. 本系國際交換生「法語」、「專長」、「研究」三類均應填寫就讀報告，以電子檔附件寄回系辦（ncu3300@ncu.edu.tw）彙整之後轉呈級任導師、國際事務與課程委員會。
2. 報告繳交時間二至數次。首次應於選課定案兩週內或11月15日以前填妥本報告第一、二項內容回傳；最後應於結業回國兩週內或7月15日以前補齊各項內容回傳。中途如有重要變動（例如更換修課單位、課程、級次），應隨即更新並回傳。
3. 「專長類」交換生應配合選課填寫「外修申請書」，並以電子檔附件寄回系辦。申請書所列課程僅需納入人社領域專業課程至少一門，以及較具文化內涵或專業性質的高階外語法語課程若干門。
4. 各份報告「檔案」命名與文件「頁首」兩者比照「國際交換生系內初選應繳資料」所訂辦法重新設定，但須加入就讀院校簡稱（CLyon/CParis/Geneve/Limoges/Louvain/ Lyon2/Lyon3/Montreal/Reims），以及回傳年月日（公元8碼，以寄出當天為準）。例如2009學年「專長類」出國至「里昂二大」就讀同學「張愛玲」某日寄交報告，檔案與頁首命名如後：2009-2-Lyon2-951003001 Chang AL Celine-2009.11.06
5. 下列第三項「修課現況與後續規劃」應以I.A.1.a分層條列方式依序填寫：I.II.III…修課期限（以學期或學季為單位，逐一標示各自公元起訖年月日8碼）；A.B.C…授課單位（如語言中心或x院y系全名，逐一條列）；1.2.3…課名（各科全稱逐一條列，並註明正式選讀、旁聽或課外輔導）；a.基本資料（依序註明修讀級次或年級、每週時數、教師姓名），b.課程簡介（可摘錄原文重新整理），c.特殊說明（例如課外輔導或論文指導…）。
6. 下列第四項「結業後總檢討」應配合第三項內容，擇要、具體檢討，以條列方式分別說明。
1、 填報學生個人資料：
中文姓名／西文單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／                 
性別：□男 □女
主修學系︰             年級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
修業性質：□法文系主修  □雙學位  □輔系

申請類別：□法語類  □專長類  □研究類
出國期限︰□全學年  □上學期  □下學期
國外連絡電郵／電話：       ／         
國內連絡人姓名／關係／電話：          ／        ／      
2、 修課現況與後續規劃︰
3、 結業後總檢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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